動力衝剪機械檢驗標準變更明細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99年1月13日經標三字第09930000190號
	商品分類號列
	品  名
	原檢驗標準
	變更後之檢驗標準

	8462.10.10.00.1
	鍛造機（限檢驗冷作鍛造，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鍛造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1年7月27日訂定，93年7月30日修正）之第2章及第85條規定要求。

但第9條排除適用，且第16條第9款之操作用電氣回路之電壓須在160伏特以下。
	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1年7月27日訂定，98年5月13日修正）之第2章及第112至114條規定要求。

但第4條第2項所述使用專用手工具之動力衝剪機械排除適用。

	8462.10.20.00.9
	模壓衝製機（包括壓床）（限檢驗冷作鍛造，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模壓衝製機）
	同上
	同上

	8462.29.00.00.2
	其他彎曲、摺疊、矯直或矯平之機器（限檢驗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摺床）
	同上
	同上

	8462.31.00.00.8
	數值控制剪機（限檢驗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剪機）
	同上
	同上

	8462.39.00.00.0
	其他剪機（限檢驗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剪機）
	同上
	同上

	8462.41.00.00.6
	數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包括衝剪複合機（限檢驗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數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衝剪複合機）
	同上
	同上

	8462.49.00.00.8
	其他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包括衝剪複合機（限檢驗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數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衝剪複合機）
	同上
	同上

	8462.91.00.00.5
	液壓機（限檢驗衝程>6mm，滑塊移動速度>30mm/s，人工上下料之液（氣）壓機）
	同上
	同上

	其他檢驗規定：
一、表列商品所變更之檢驗標準自民國99年3月1日起生效。相關轉換計畫詳見附件。
二、檢驗標準所指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之第112條第1項第4及5款規定，表列商品適用如下：

(一) 第1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金屬模大小範圍，僅防護式、掃除式及拉回式安全裝置須作標示；

(二) 第112條第1項第5款第2目，僅確動式衝剪機械適用。
三、表列商品之輸入規定代號、檢驗方式、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模式、應檢附資料及技術文件、驗證登錄受理地點、驗證登錄審查期限、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限、商品驗證登錄之商品安全標章印製規定、本體之標示資訊及固定方式、安裝可調整式安全裝置之要求、複合性及多功能產品之要求，及檢驗費率等具體執行細節不變。

四、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所列版次為準，若有新增（修）訂版次時，則由標準檢驗局另行訂定實施日期。



動力衝剪機械之型式檢定標準轉換計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99年1月13日經標三字第09930000190號
（1） 轉換期限

基於提供業者調適緩衝期，受理採用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執行型式檢定之最後受理期限，條件必須同時符合下述二者：

1. 於民國99年2月28日（含）以前，業者應向型式檢定機構提出主型式及/或系列型式之型式檢定作業申請，且經型式檢定機構完成受理；

2. 於民國99年6月30日（含）以前，型式檢定機構應完成前掲受理案件之型式檢定作業，並核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2） 型式檢定作業

1. 符合上述型式檢定標準最後轉換期限之申請案，各型式檢定機構執行此等動力衝剪機械商品之型式檢定作業，至少應符合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所規定之要求；轉換期限以後者，則應符合新版「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98年修正版）所規定之要求。

2. 前述符合型式檢定標準最後轉換期限之申請案，核發以新版「機械器具型式檢定實施辦法」（98年修正版）所規定格式之「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與「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另請各型式檢定機構針對本檢定標準轉換計畫發布前已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動力衝剪機械產製或進口業者，提供新版「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樣張供該等業者印製，並於該等前已獲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機械出廠或進口時須黏貼新版「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3. 符合型式檢定標準最後轉換期限之申請案，經依據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完成型式檢定，並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及「型式檢定合格標章」者，於「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之3年有效期限屆滿前，應依據新版「機械器具型式檢定實施辦法」第15條規定，完成符合新版「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98年修正版）之規定要求，且取得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新、舊版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符合者，型式檢定機構始得據以重新辦理「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及「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4. 符合型式檢定標準最後轉換期限之申請案，經依據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完成型式檢定，並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及「型式檢定合格標章」者，倘欲於原「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中加入同型式商品之系列商品，分為以下二種情形：

(1) 系列型式皆於99年2月28日（含）以前提出申請者：依據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於民國99年6月30日（含）以前完成型式檢定，且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者，可增列該等系列商品於原取得之「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中，該增列後之證明書有效期限仍與原取得之證明書相同；於該證明書3年有效期限屆滿前，須完成符合新版「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98年修正版）之規定要求，且取得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新、舊版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符合者，據以重新辦理「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及「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2) 系列型式於最後轉換期限之後提出申請者：應先向原發證明書之型式檢定機構申請完成原主型式所屬證明書之檢驗標準版次更新，且取得原發證明書之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之新、舊版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再進行新增系列型式之審查，符合後予以增列。

（3） 商品驗證登錄作業

1. 本型式檢定標準轉換計畫發布日起，符合前述型式檢定標準最後轉換期限前以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完成型式檢定事宜之驗證登錄申請案，經各商品驗證機構完成審查者，應於驗證登錄證書之「檢驗標準」欄位加註舊版檢驗標準版次；該等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限以3年為限，屆期未完成以新版「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98年修正版）執行型式檢定符合者，不得辦理驗證登錄證書展延；

2. 已依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完成型式檢定且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於該證書屆期前，證書名義人欲辦理該證書所列「檢驗標準」欄位所記載檢驗標準更新為新版「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98年修正版）時，請向原發證之商品驗證機構辦理，作業如下： 

(1) 以證書轉換方式辦理：

廠商憑原證書及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新、舊版檢定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提出申請，如受理之商品驗證機構依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新、舊版檢定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認為無須進行實質審查者，則以證書轉換方式辦理；

該換發之證書有效期限與原證書相同，並計收證書換發費用（新臺幣500元）；

(2) 以新申請案件辦理：

倘受理之商品驗證機構確認須對其新、舊版檢定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進一步執行實質審查者，廠商須持原證書及型式檢定後出具之新、舊版檢定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向原發證之商品驗證機構重新申請新證書，並計收審查費，該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限為自該發證日起算3年。

3. 符合型式檢定標準最後轉換期限之驗證登錄證書申請案，經依據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完成型式檢定，並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倘欲於原「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中加入同型式商品之系列商品，分為以下二種情形：

(1) 系列型式皆於99年2月28日（含）以前提出型式檢定之申請者：依據舊版「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版）於民國99年6月30日（含）以前完成型式檢定，且取得「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及由商品驗證機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可增列該等系列商品於原取得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中，該增列後之證書有效期限仍與原取得之證書相同；於該證書3年有效期限屆滿前，須完成符合新版「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98年修正版）之要求，且取得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新、舊版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符合者，向原商品驗證機構申辦「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始得重新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2) 系列型式於最後轉換期限後提出型式檢定之申請者：應先向原發證明書之型式檢定機構申請完成原主型式所屬證明書之檢驗標準版次更新，且取得原發證明書之型式檢定機構出具之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之新、舊版標準差異項目檢定報告，進行新增系列型式之審查，符合後於原「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增列系列型式，再由廠商持該證明書向原商品驗證機構申辦於原「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增列系列型式。

4. 有關檢驗規費及證書系列與延展申請等細節，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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